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汴河办〔2024〕33号

关于印发《汴河街道安全隐患综合整治
专项行动活动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、各有关部门：

《汴河街道安全隐患综合整治专项行动活动方案》已经研究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汴河街道办事处

2024年 9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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汴河街道安全隐患综合整治专项行动
活动方案

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及省、市、区关于

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，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，进

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，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切实筑牢事故

防线，确保辖区内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经研究，决定在辖区

范围内开展安全隐患综合整治专项行动，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，以深

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抓手，以重拳整治非法违法

行为与安全隐患为重点，着力建立完善“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除患”

的责任链条、制度措施、管理办法和长效机制，进一步强化源头

治理，提升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水平，全力保障人民群众人身财

产安全和安全形势稳定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通过开展专项行动，进一步摸清辖区企业基本情况，排查整

治一批企业安全风险隐患，进一步规范各类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

在房屋安全、消防安全、环保设施安全等方面安全管理，全面提

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，有效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

三、工作重点

本次专项行动重点排查辖区内所有企业，包括：农业养殖企

业、家庭式小作坊、散乱污企业、小制衣、小板材及无营业执照

个体加工点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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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排查整治内容为：

（一）存在的共性问题。

1．生产作业过程中违章指挥、违章操作、违反劳动纪律行为

的；

2．无证、证照不全或证照过期、超许可范围从事生产经营活

动的；

3．未通过复工复产验收或被责令停产整顿未经复查合格擅自

组织生产经营的；

4．非法将生产经营项目、场所、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

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；

5．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经整改而组织生产的；

6．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；

7．企业未进行全员培训、安全培训弄虚作假或特种作业人员

未持证上岗的；

8．迟报或瞒报事故，以及重大隐患隐瞒不报的；

9．其它违反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生产经营行为。

（二）个性问题。

1．建筑安全方面：对企业厂房及附属用房存在结构倒塌风险、

危及公共安全的各类隐患，要立即进行修缮、加固或拆除，不能

立即整治的全面采取撤离人员、停止使用、封闭处置等管控措施。

要督促企业单位不租赁、使用违法建筑作为生产经营场所，要强

化厂房安全管理，组织有关部门和安全服务机构对排查发现未经

正规设计、施工，未履行基本建设程序的工业厂房、员工宿舍等

开展风险评估，逐一制定安全隐患整治方案，明确整治措施和整

治时限，限时消除安全隐患。



- 4 -

2.消防安全方面：重点检查人员密集场所、易燃易爆单位、高

层建筑、“三合一及多合一”场所、“九小”场所等单位和场所的消防

安全责任制、消防安全制度、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建立及落实情况；

单位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情况；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制定

及演练情况；建筑之间防火间距、消防车通道、建筑安全出口、

疏散通道、防火分区设置情况；火灾自动报警、自动灭火和防排

烟系统等自动消防设施及消火栓系统运行情况；经营性场所室内

装饰材料防火性能情况；生产、储存、经营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

单位场所设置位置情况；使用领域的消防产品质量情况。

3.生产安全方面：重点检查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

情况；企业各项规章制度、隐患排查治理、安全教育培训及应急

救援预案和演练开展情况；重点关注动火作业、电气焊作业人员

资质情况；生产经营单位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主体责任履

行情况，涉及粉尘涉爆、有限空间作业的生产经营单位重大事故

隐患排查治理情况。

4.环保设施方面：企业落实涉环保设施新建、改（扩）建项目

环保“三同时”要求，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验收情况。企

业把环保设施安全落实到生产经营全过程各方面，建立环保设施

台账和维护管理制度，对涉环保设施相关岗位人员进行操作规程、

风险管控、应急处置、典型事故警示等专项安全培训教育情况。

5.其他安全方面：燃气方面要重点检查食堂餐饮场所安装报警

装置情况；特种设备方面要重点检查使用非法生产、未经检验检

测或者检验检测不合格的、超过有效检验检测期限或者国家明令

淘汰、应当报废或者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的；重点检查供暖锅炉、

供气供暖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、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；重点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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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过期未检叉车和未持证上岗驾驶叉车行为。职业卫生方面要

重点检查高温、高热、噪声、有毒有害气体等职业危害警示、检

测及个人防护用品发放佩戴情况。电力方面要重点检查企业用电

设施设备正常运转情况，巡查记录等，临时用电材质、漏报等保

护设施规范使用等情况。电力作业操作人员持证上岗情况。

四、活动安排

从即日起至 2024年 11月底，分四个阶段进行。

（一）动员部署、制定方案（2024 年 9 月）。迅速动员部署，

结合实际制定细化实施方案，明确目标任务、时间进度和责任措

施。

（二）联合执法、集中整治（2024 年 10—11 月）。结合安全

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，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联合执法、集中整治。

（三）总结评估、巩固提升（2024 年 11 月）。对专项行动活

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，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解决。各有关部门

要针对本行业领域特点，对重点地区、重点环节和突出问题开展

专项检查、抽查，落实行业监管责任，推动本行业领域“治违除患”

工作取得实效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开展此次专项行动，以更加严谨的态

度、更加务实的作风推动专项行动深入开展。各站所协同配合、

密切合作的工作机制，切实履行工作职责。

（二）依法从严整治。坚持全面排查与重点整治相结合，监

督检查与联合执法相结合。定期开展检查，对一般隐患要立行立

改，对重大隐患要一盯到底、对非法违法行为做到露头就打。

（三）强化督导检查。街道将组织有关单位对此次专项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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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情况进行督查督导，重点检查企业安全风险大、手续不齐全、

群众反映强烈的情况。

（四）从严责任追究。对辖区内群众举报、日常检查发现的

非法生产企业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查处，致使非法生产企业存

在并发生事故的，根据情节轻重，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处理或

处分。

宿州市埇桥区汴河街道办事处 2024 年 9月 11日印发


